
灌政办发〔2014〕90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动全县大气环境持续改善，确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经县政府研究，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性
根据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大气办）《关于对全市1-9月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进展情况的通报》，我县与省、市规定目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今年是国家对各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的第一年，各有关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推进落实，确保按期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任务。
二、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各责任单位要认真对照灌南县2014年大气污染防治工程项目进度，对目前尚未完成的项目，要加快推进落实，确保年底前完成；对已完成的工程项目，要加强督查，长效管理，确保发挥环境效益。同时，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自身职责和任务，加快进度，扎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县经信局要制定产能过剩及重污染企业的搬迁方案及年度实施计划，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淘汰明辉科技、东方船业、宏冠船业等产能过剩企业。县发改委及化工园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园区的循环化改造工作。
（二）强化工业污染治理。县环保局要督促加大工业污染治理力度。化工园区管委会要推进23个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切实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
（三）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县发改委要制定煤炭总量控制方案。县环保局、经信局要推进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生态红线区、省级（含）以上开发区内燃煤锅炉整治工作，确保年底前完成35台燃煤锅炉整治任务。化工园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化工园区内集中供热设施建设。
（四）做好面源污染防治。县农委、农机局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与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县环保局要继续抓好秸秆禁烧工作，严控露天焚烧秸秆的行为。县公安局要大力倡导减少烟花爆竹燃放。县商务局要制定餐饮服务业布局规划，合理布设、调整餐饮经营点，积极推进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整治，切实降低油烟污染。
三、进一步加大组织推动力度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方案措施，明确工作责任，加大工作力度，全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切实改善全县大气环境和空气质量。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推进重点工作。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联席会议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工作，切实加强领导，突出工作重点，坚持源头管控，扎实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燃煤锅炉整治、重点行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提标改造等工作，狠抓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
二是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配合、协调联动，合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解决。
三是加大督查力度，严格工作责任。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联席会议要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定期通报各有关部门任务进展情况。对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对未完成年度任务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将进行约谈、问责。
特此通知。

附件：灌南县2014年1-9月大气污染防治工程项目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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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灌南县2014年1-9月大气污染防治工程项目进度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
	进展情况
	存在问题
	下步要求
	责任单位

	1
	产业结构
调整
	淘汰连云港东方船业有限公司、江苏宏冠船业有限公司。
	已完成
	
	完善台账资料
	船舶园区管委会、经信局

	2
	
	淘汰连云港市明辉科技有限公司。
	已完成
	
	完善台账资料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经信局

	3
	开展企业
清洁生产
审核
	完成《关于公布我市列入省第十批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以及在我市备案咨询机构名单的通知》（连环发〔2014〕64号）中要求的14家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任务。
	已完成12家
	江苏霹雳神电源有限公司破产停产，连云港双明电源有限公司生产不正常。
	完善台账资料，将剩余2家完成。
	环保局

	4
	加快
工业园区
生态化
循环改造
	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开展循环化改造。
	方案已编制
	尚未获得省发改委批复
	获得省发改委批复
	化工园区管委会、发改委

	5
	重点行业
脱硫脱硝
设施改造
	连云港兴鑫钢铁有限公司烧结机和球团生产设备全部安装脱硫设施，综合脱硫效率达到70%以上。
	完成1号烧结机
脱硫
	2号烧结机和球团未安装
脱硫设施
	完成球团和2号烧结机安装脱硫设施
	化工园区管委会、环保局

	6
	重点行业
除尘设施
改造
	对连云港兴鑫钢铁有限公司钢铁烧结及球团、炼钢、炼铁、铁合金、轧钢、焦化等工序除尘设施进行提标改造，确保颗粒物排放浓度达到新标准要求。
	基本完成
	
	完善台账资料
	环保局

	7
	挥发性
有机物
污染治理
	完成连云港化学工业园区20家企业、表面涂装、印刷包装等重点行业3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任务。

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企业名单为：江苏宝盛龙城药业有限公司、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江苏威格瑞斯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泰盛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宏业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市亚晖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灌南欣丰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克胜作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倍和德化工有限公司（海佳）、连云港钮泰科化工有限公司、江苏皇马农化有限公司、连云港国盛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珂玫琳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升南化学有限公司、连云港耕耘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天辰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中化化学品有限公司、连云港市金囤农化有限公司、连云港毅成化工有限公司。
表面涂装、印刷包装等重点行业企业名单为：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倍和德化工有限公司（原名江苏海佳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珂玫琳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完成
	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较慢
	督促剩余5家企业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化工园区管委会、环保局

	8
	重金属废气污染减排
	淘汰灌南鑫盛金属制品厂、连云港鑫隆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灌南鑫盛金属制品厂已关闭
	连云港鑫隆冶金炉料
有限公司仍在正常生产
	关闭连云港鑫隆冶金
炉料有限公司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经信局

	9
	
	完成连云港双明电源有限公司、江苏霹雳神电源有限公司铅蓄电池行业综合整治工作。
	2家企业未开展
	企业认为自身差距较大，
难以完成
	关闭2家企业或企业
调整产品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经信局、环保局

	10
	优化集中
供热布局
	完成连云港化学工业园区集中供热工程，启动关停园区内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内所有锅炉。
	已获省发改委批复
	项目进展较慢
	尽早投入使用
	化工园区管委会

	11
	综合整治
燃煤锅炉
	生态红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省级（含）以上开发区内10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烧高污染燃料锅炉实现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热电联产机组替代或淘汰。

需完成整治的35台锅炉名单为：仁和浴室、华强浴室、佳文浴室、和平浴室、新西浴室、灌南县第二实验小学、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灌南华侨双语学校、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9台锅炉正在使用
	城区无集中供热及供气
管网不完善
	完成35台锅炉改造
工作
	商务局、环保局

	
	
	连云港荣臣化工有限公司、江苏皇马农化连云港有限公司、江苏华尔化工有限公司、江苏海佳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傲伦达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连云港奥德赛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金阳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拜尔特化工有限公司、灌南县初级中学、连云港天平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珂玫琳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威格瑞斯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地浦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宝盛龙城药业有限公司、连云港泰盛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华伦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拜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连云港汇力树脂有限公司、连云港毅成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天辰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永大化工有限公司、江苏仁欣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升南化学有限公司、江苏中能化学有限公司、连云港禾田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裕立化工有限公司。
	完成连云港奥德赛化工有限公司锅炉拆除
	园区集中供热设施未建成
	
	化工园区管委会、环保局

	12
	强化油烟
污染防治
	县政府制定餐饮服务业布局规划，合理布设、调整餐饮经营点。
	尚未编制完成
	
	完成方案编制
	商务局

	13
	
	开展餐饮行业污染专项治理，重点整治学校、繁华街道、居民住宅集中区和旅游风景区等环境敏感区的餐饮企业。灌南县整治餐饮企业5家。
	完成
	
	完善台账资料
	环保局

	14
	强化秸秆
禁烧
	做好夏秋两季秸秆禁烧工作，实行秸秆禁烧目标责任制，将秸秆禁烧落实情况与农业相关奖补政策、环保工作考核和农村生态创建等挂钩，建立督查巡查和跨区域联动控制工作机制。
	已完成夏季禁烧
工作
	
	完成秋季禁烧工作
	综禁办

	15
	建设全市
大气污染
排放源清单
	开展大气源排放源清单调查工作，完成工业源、生活源的表格填写和复核工作。
	已完成工业源和
部分生活源
	部分干洗、餐饮业未完成
	全面完成
	环保局

	16
	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
	将重污染天气应对纳入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实行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并向社会公布，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加强重大节日烟花爆竹禁燃限放管理。
	已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
	纳入政府应急管理体系
	全面完成
	应急办、环保局

	17
	完善大气
污染防治
联席会议
制度
	各县、区政府建立大气污染联席会议制度。
	已完成
	
	
	环保局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0月27日印发

— 4 —


